附件1

第二届广州市福彩公益慈善项目大赛
划款协议书

甲方：广州市慈善会    
联系人：曹洋
联系电话：020—86004343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
联系电话：

为推动广州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捐赠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向乙方划拨有关慈善项目捐款达成共识，签订协议如下：
一、甲方同意向乙方划拨         项目捐款人民币    万元（其中：在甲方信息平台筹集捐款    万元，甲方配捐项目资金    万元）。
二、甲方于在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，拨付捐款到乙方账户下列账户：
乙方接收捐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
开户支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乙方应对受助项目单独设账，并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和项目用款计划使用资助金；乙方收到甲方捐款5个工作日内，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财务凭证给甲方（如暂未获取财政监制的正规票据领取资格的，请提供盖有单位财务专用章的财务收据，并附暂未取得正规财政监制票据的说明）。
四、如项目完成实际使用资金额度超过捐赠额度的，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予追加；如项目完成实际使用资金额度少于捐赠额度的，乙方应将结余资金退回甲方；若乙方有意向将结余资金用于其他用途，须书面报甲方同意后，方可实行。
五、乙方在实施项目过程中，以及对外宣传时，须说明该项目由甲方捐赠，并须尽职维护甲方的声誉和公信度。
六、协议签订后，乙方应按其提交给甲方的项目方案实施项目，不得变更项目及其内容；因特殊情况，确需变更项目实施计划、资金使用明细等内容的，需向甲方递交事项变更书面申请，待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七、乙方应半年一次向甲方报告项目实施情况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并附相关资料；项目内容全部完成后，乙方应主动向甲方提交《项目总结报告》，并附项目图片、录像、档案、记录等相关资料。
八、甲方将对受助项目进行跟踪回访，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乙方应予积极配合，如实答复，并根据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。
九、甲方有权将对受助项目进行监督、评估，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监督、评估，并视情况通过甲方网站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监督、评估工作，并根据监督、评估结果对项目进行整改。
十、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规定使用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，并要求乙方在收到终止协议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退回资助款。
十一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
十二、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十三、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广州市慈善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		

